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7〕21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郑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 (小区)

关闭搬迁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郑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 (小区)关闭搬迁专项

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7年1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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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 (小区)

关闭搬迁专项实施方案

为防治畜禽养殖业的环境污染,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身

体健康,促进畜禽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,加快生态郑州、美丽

郑州建设,根据 《河南省碧水工程行动计划》(豫政 〔2015〕86

号)、《河南省碧水工程实施方案》(豫政办 〔2016〕35号)等文

件精神,结合我市畜禽养殖实际情况,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以环境保护相关法律、法规为依据,以改善环境质量、促进

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,按照 “政府主导、部门配合、适

当补偿、应关尽关”的总要求,完成2017年依法关闭搬迁目标

任务,从而进一步优化畜牧业产业结构和畜禽养殖区域布局,加

快全市畜牧业转型上档升级。从实际出发,通过思想动员,愿意

关闭搬迁的,采取自愿限期关闭搬迁;经反复动员,在规定时间

内仍不愿关闭搬迁的,采取依法强制关闭搬迁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(一)属地管理、部门配合的原则

畜禽养殖禁养区关闭搬迁由各县 (市、区)政府统一领导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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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、单位根据各自职责,主动配合做好辖区内禁养区养殖

场 (小区)关闭搬迁工作。

(二)依法依规、适当补偿的原则

畜禽养殖禁养区关闭搬迁工作既要依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

规,在规定时间内按时完成,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制定关

闭搬迁具体办法,明确补偿标准,解决好养殖场 (小区)关闭搬

迁所需的补偿资金。

(三)突出禁养、尊重实际的原则

对禁养区的养殖场 (小区)的建筑物,根据养殖场 (小区)

的实际意愿,只要不再饲养畜禽,不作强制拆除。自愿拆除的按

建筑补偿标准补偿,只清除畜禽的,按畜禽补偿标准补偿。

(四)深入发动、平稳关停的原则

深入细致地做好养殖场 (小区)的宣传发动工作,认真解释

相关法律法规和关停政策,引导养殖场 (小区)主动积极配合做

好关停工作,确保关停工作的平稳顺利进行。

三、工作目标

各县 (市、区)在2017年底前依法全部关闭搬迁禁养区内

的畜禽养殖场 (小区),同时根据各县 (市、区)关闭进度及资

金需求量及时协调落实财政补偿资金。

四、实施范围

禁养区内应当关闭搬迁的畜禽养殖场 (小区)规模标准为:

依据 《环保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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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技术指南的通知》(环办水体 〔2016〕99号)文件精神,达到

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场所,包括

猪、牛、鸡等主要畜禽,其他品种动物由各地依据其规模养殖的

环境影响确定。

五、补助政策

经初步概算,全市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 (小区)关闭或搬迁

共需财政资金19亿元,分别由市、县 (市、区)按1:2的比例

配套落实。

对在年度计划内完成关闭搬迁任务的畜禽养殖场 (小区)的

建筑物及附属设施,经评估后给予适当经济补偿。

对有手续的畜禽养殖场 (小区)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按评估

价100%予以补偿,无手续的酌情给予补偿,擅自乱搭乱建的不

予补偿。具体办法由所在县 (市、区)制定。

畜禽建筑物以实际丈量面积为准,按不同建筑类型补偿;存

栏畜禽补偿以实际清理数量为准。

1.畜禽建筑物

对不同结构的畜禽养殖建筑物,依据评估价,按不高于500

元/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。

2.存栏畜禽

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 (小区)要及时清理出售商品畜禽;

对现存的种畜禽经市场评估后,以商品畜禽价格淘汰的,补助种

畜禽与商品畜禽之间的差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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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、明确工作职责

禁养区养殖场 (小区)关闭搬迁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、难度

大、牵涉面广,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。为切实加强关闭搬

迁工作的组织领导,成立郑州市禁养区关闭搬迁领导小组,由市

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,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,农业、环保、

财政、国土、发改、住建、城管、水利、公安、工商、宣传、监

察等部门的领导为成员,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市畜

牧局,主要负责禁养区关闭搬迁的日常工作。各县 (市、区)要

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,明确责任,强化措施,确保关闭搬迁工作

顺利开展。禁养区关闭搬迁工作将作为市政府对各县 (市、区)

和有关部门、单位进行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(二)坚持属地管理、强化责任落实

按照禁养区划定与关停相结合、属地责任与主体责任相结合

的基本要求,各县 (市、区)政府要承担牵头抓总的职责,畜

牧、环保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,切实履行部门职责,同时压实各

养殖场 (小区)的主体责任,确保关闭搬迁工作扎实顺利推进。

要积极开展宣传教育,妥善处理好关闭搬迁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矛

盾和问题,保证工作积极稳妥地推进。对工作不到位,措施不落

实,关闭搬迁面积弄虚作假,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目标任务的

要进行全市通报,严重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(三)加大政策扶持、加强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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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 (市)区要按市政府要求,对畜禽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

(小区)的关闭搬迁提供财政资金保障。实施关闭搬迁过程中,

养殖场 (小区)要求及时清栏出场,严禁关闭搬迁场 (小区)突

击补栏、突击建设等弄虚作假行为发生。要配合关闭搬迁工作切

实加大环保执法力度,发现养殖场 (小区)有偷排、漏排或擅自

关停污染治理设施,责令限期整改,由环保部门按职责依法予以

处理。

各县 (市、区)政府要根据本实施方案,结合本地实际制定

具体的关闭搬迁实施细则或工作方案。

 主办:市畜牧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三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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